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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 析出口退 税 的 会 计 处 理

及其审计实务

陈良照

我国对有出口经营权外贸企业的大部分出口商品的增

值税实行“免、抵、退”管理办法。笔者认为对外贸企业（增值

税一般纳税人，下同）增值税出口退税一般会计处理的合规

性与审计时如何进行分析性复核等值得商讨与总结，现整

理如下，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效。

一、出口退税的一般会计处理及存在的问题

外贸企业有关增值税出口退税的会计处理（不考虑内

销因素）一般分以下三步完成，即：

1、购进出口商品时

借：存货（等）

应交税金-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

贷：应付账款（等）

2、外销出口商品时（存货结转成本等略）

借：应收账款（等）

应收补贴款-应收出口退税

商品销售成本（不可退的进项税额转出）

贷：商品销售收入

应交税金-应交增值税（出口退税）

3、收到出口退税时

借：银行存款

贷：应收补贴款-应收出口退税

以上会计处理，从会计分录本身看，并无差错，但第二

步在确认“商品销售收入”的同时也确认了“应收补贴款”的

做法，笔者认为欠妥。按税法规定，企业只有提供了出口商

品销售明细账、盖有海关验讫章的《出口货物报关单（出口

退税联）》、出口收汇核销单及购进出口货物的增值税专用

发票（税款抵扣联）或（特准退税商品）普通发票后才能办理

出口退税，所以，此处反映的“应收补贴款”还不是严格意义

上的“应收”，而是“可能收”的债权。如把“可能收”的债权也

确认为“应收”的债权，既不符合会计的稳健原则，也不符合

税法相关规定。
针对上述问题，笔者认为企业的会计处理原则首先是

合法性合理性，其次才是操作的简便性。因此，建议实务中

作变通处理，即：平时不予考虑时间性因素，但在会计报表

截止日前一段时间内，对以上第2步分录只确认“商品销售

收入”等，不再同时确认“应收补贴款”，并将未来可退增值

税继续在“应交税金-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”科目中反映。

二、出口退税审计的分析性复核方法（举例说明）

（一）某大型外贸企业涉及出口退税的相关资料

该大型外贸企业，出口商品的采购与外销，涉及到十几

大类上千个品种几千笔交易，出口退税相关资料汇总（精确

到万元）如下：

1、“应交税金-增值税-进项税”本期明细为：期初贷方

余额为101万，本期借方7 184万，本期转出7 002万，期末借

方余额为81万；进项税的税率分17% 与13% 两种（17% 占九

成以上）。

2、存货期末余额为489万。
3、“应收补贴款-应收出口退税”本期明细为：期初借方

余额为5 488万，本期借方6 864万，本期转出7 327万，期末

借方余额为5 025万。
（二）年报审计时的分析性复核

1、“应交税金-增值税-进项税”科目期末余额合理性分

析

一般而言，“应交税金-增值税-进项税”科目期末余额

与企业期末存货结存数之间应该存在进项税率的对应关

系。按增值税税率分别为17% 与13% 测算，期末存货应保留

的进项税分别为：489万×17% =83万，489万×13% =64万。
由于81万在83万与64万之间且接近83万，故对“应交税

金-增值税-进项税”科目期末余额的合理性可以信赖。
2、不可退进项税结转商品销售成本的复核

该外贸企业不可退的进项税，即为“应交税金-增值税-

进项税”本期转出数7 002万减去“应收补贴款-应收出口退

税”本期借方数6 864万的差额138万元，其与非存货结转至

商品销售成本金额完全相符。所以，不可退进项税结转商品

销售成本的结果可以信赖。
3、本期“应交税金-增值税-进项税”结转“应收补贴

款-应收出口退税”合理性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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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企业综合退税率=“应收补贴款-应收出口退税”本期

借方数/“应交税金-增值税-进项税”本期转出数=6 864

/7 002=98.03% =16.66% /17%。

已知该外贸企业的进项税的税率分17% 与13% ，且17%

占九成以上，故只要验证该外贸企业的实际出口退税率是

否（约）小于16.66% 即可。为此，进一步向企业取证，得知企

业适用的退税率有17% 、15% 和13% 三种，根据存货结转资

料作电脑处理后得出三种退税率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9.01%

（6 372/8 065）、19.84%（1 600/8 065）、1.15%（93/8 065），

从而得出加权平均的综合退税率为16.41%。

近似的实际出口退税率16.66%略大于测算的加权平均

退税率16.41% ，再考虑该外贸企业的进项税的税率只是九

成以上而不是百分之百为17% 因素的影响后，本期“应交税

金-增值税-进项税”结转“应收补贴款-应收出口退税”数

量合理性可以信赖。
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性复核，笔者认为可在整体

上接受该大型外贸企业本期出口退税结果的正确性。
（作者单位：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）

责任 编辑  季建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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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素 分 析法
在 标 准 成 本 差 异 分 析 中的应用

金燕华

因素分析法是依据分析指标和几个相互联系的影响因

素之间的关系，从数量上确定各因素对指标的影响程度的

一种分析方法。因素分析法具体又分为差额分析法、指标分

解法、连环替代法和定基替代法等。本文根据注册会计师考

试教材《财务成本管理》的相关内容，对因素分析法进行更

详尽、细致的解析，以期对广大考生及财务工作者理解该部

分内容起到一定帮助作用。

一、连环替代法和变动成本差异的分析

连环替代法主要依次用分析值替代标准值，测定各因

素对财务指标的影响。例如，某分析指标N受A、B两个因素

影响。连环替代法分析过程如下：

标准值N0=A 0
×B0

分析值N 1=A 1 ×B 1

其中：A因素△A=（A 1-A 0
）×B0

B因素△B=A 1 ×（B 1-B0
）

总变化额N 1-N0=A 1×B 1C 1-A0×B0C0=△A+△B

在运用连环替代法时，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：

（1）因素的关联性。即影响因素与分析指标之间必须存

在着因果关系。一般来说，分析指标等于各影响因素之乘

积。例如，直接材料成本=耗用总数量×材料单价；直接人工

成本=耗用总工时×工资率；变动制造费用=耗用总工时×变

动制造费用分配率。这种关联性也可用于计算某些因素的

标准值和分析值。
（2）因素替代的顺序性。一般情况下替代的顺序是：先

数量因素后质量因素；先实物因素后价值因素；先主要因素

后次要因素。这种顺序性是正确分析各因素影响额的前提。
例如进行变动成本差异分析时优先数量或工时的排序而不

能颠倒。
（3）顺序替代的连环性，即假定排序在该因素之前的因

素均已替代，排在之后的因素均未替代。
在标准成本系统中，各标准成本都是根据实际产量和

成本标准计算的，因此为了分析时提高计算思路的清晰程

度，我们仍需按各因素的标准值与分析值分别转换成两因

素相乘的式子。例如，某企业本月生产产品400件，使用材料

2 500千克，材料单价0.55元/千克，直接材料的单位产品标

准成本为3元，每千克材料的标准价格为0.5元。
直接材料成本标准值=（400×3/0.5）×0.5

直接材料成本分析值=2 500×0.55
很明显这是两因素分析，构建上式时（400×3/0.5）为标准使

用量，上述两式对于具体分析量差和价差起了基础性作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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